內政部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第30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96年3月12日內授營鎮字第0960801449號
壹、96年2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時0分整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南區工程處會議室

參、主席：黃委員兼副召集人景茂

記錄：廖佳展

伍、討論事項：

（1） 如何塑造台灣鳳山（暫定）地方法院、地檢署辦公廳舍等新建工程鄰接經武路部分開放空間之整體都市設計意象？

（2）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區各活動軸線都市設計意象之塑造及相關規範建議。

陸、發言要點：

（一）翁委員金山：

1.台灣鳳山(暫定)地方法院建築物立面柱式採用新古典主義Ionic Order，所表達意象之理念為何？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另地檢署辦公廳舍的立面亦採用部分新古典主義柱式之元素，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建築造形設計構想及理念。
2.基地與周圍計畫道路部分開設許多對外出入口，形成丁字或十字型交叉路口及路衝之情況，影響行人安全及周圍居民權利，請設計單位縮減車道出入口數量。

3.台灣鳳山(暫定)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公廳舍基地街廓與建築物配置方向不平行，使建築量體西北角與街廓地界較為臨近，請設計單位說明現有地界與建築物退縮距離並考量柔化該建築量體視覺感受。


4.兩案都強調為紀念性的建築，在形式上也採用新古典主義Ionic Order，如果採用此種設計理念應注意軸線與對稱的關係，例如：Washington D.C.中白宮、國會大廈與林肯紀念堂的關係便考量了以軸線形構的綱領，作為控制建築量體之條理與手段；另貝聿銘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廂的案例也以基本輪廓形式順應梯形街廓的環境，這些都是重視軸線與都市計畫的街廓形狀關係。軸線通常是左右對稱關係且遵照都市計畫街廓的形狀，建築物量體應予配合並納入設計考量，雖然法院已經先行規劃但應考慮軸線關係讓後來的地檢署配合，地檢署也應尊重軸線配合規劃，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相對配置關係。

5.都市設計造成建築師在規劃時有許多困難產生，但其實是因為都市計畫在規劃基地時，並沒有實際考慮到三度空間的建築問題，請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公司應在都市計畫及都市設計通盤檢討時注意。

6.附議王立人委員的建議，兩案在橋新三路的車道出入口應統合成一處，進入基地內部後再分開，以減少對周圍環境的影響，並避免路衝的情形，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

7.法院正門的車輛臨時暫停空間與經武路之關係是採用退縮方式規劃，這樣對於周圍交通影響較小且適當，建議其他入口處亦可比照此方式規劃，請設計單位參考。

8.都市設計的審議重點是公共開放空間，法院建築內部的動線及空間規劃可依使用單位要求設計，並不在都市設計審議的範圍，而外部空間則應大眾化，並請設計單位以圖面清楚表示規劃的公共空間範圍。

（二）王委員小璘：

1. 台灣鳳山(暫定)地方法院與地檢署辦公廳舍以經武路相隔，並於建築物大門路口處設置退縮廣場，建議應考量高雄新市鎮都市意象及理念，將水與綠之設計概念融入廣場中，塑造綠地廣場之形象，並應儘量減少硬鋪面，以避免熱島效應之產生。

2. 兩基地臨經武路之綠地廣場的建構已有一定程度的協調，並將退縮廣場置於建築物的前方，但對於動線之串聯及行人通行開口卻無詳細規劃及考慮，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並互相協調。

3. 臨經武路兩側之入口廣場人行動線系統的綠帶串聯意像不足，雖入口兩側有許多綠色點的分布，但卻無法構成視覺上的綠軸，建議考量以點、線、面的方式建構景觀生態綠地系統。

4. 此案有親近民眾的構想，所以開放許多停車空間提供民眾使用，但過多的地面式停車空間是否恰當？建議如有地下開挖的可能性，應將停車採地下化方式處理，將地面規劃為開放空間並以綠地公園的概念規劃，甚至可衍生綠建築的建築概念，請設計單位參考。

5. 開放空間系統的元素，例如鋪面、街道傢俱、色彩、植栽、動線安排等皆會影響空間品質，建議兩邊開放空間應有系統的整合與規劃，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

6. 建議設計單位在圖面的表達上，應依實際施作的方式繪製，例如植栽若採用植栽帶的方式種植，則剖面圖不應出現植栽穴的方式，以避免讀圖者產生錯誤判斷，請設計單位修正。

7. 法院部分的綠地廣場空間模型與現有平面規劃不符，請設計單位修正。另綠地廣場的設計目標是否應以綠地為主？以現有設計單位的規劃，綠地與廣場之間的關係與範圍設計意念不明且硬鋪面過大，對於日後廣場的使用以及微氣候恐有影響，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

8. 設置廣場的目的在於：第一、強調道路或特別區域的重要性，第二、交通的迴轉空間，第三、交叉路口的退縮地；以法院臨經武路左側圓形廣場為例：圓形廣場的設置目的為何？廣場南側的停車場造成圓形廣場的破碎，動線的安排上更為了配合停車場及右側的法制廣場使新中五街造成斜向路口，似乎廣場的設置過於牽強，與周邊環境關係不協調，請多加考量開放空間相對配置關係，以及與地檢署之呼應；另圓形廣場較為特殊，具有一定目的性，比較不適用於一般活動廣場的形式，請設計單位參考。

9. 法院前院退縮地設置了許多廣場，其必要性應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例如法制廣場的廊道兩端為了收頭而設置了圓形小廣場，使廊道的必要性受到質疑？且以人的尺度而言，廊道隱含分隔左右兩端的開放空間，與經武路當初設定的想法不同，法院與地檢署前院退縮地的呼應關係，也因為廊道而產生阻隔的感覺，如只是為了強調莊嚴的空間感，建議種植具導引性的植栽來強調法院路口，以人的尺度作為規劃的考量，並與地檢署相互呼應，請設計單位參考。

（三）陳委員麗紅

1. 兩案均為低建蔽率高綠覆率之規劃，且於戶外設置許多庭園廣場，但高綠覆率之原意是希望提供附近居民能使用更多的戶外空間，若此空間不具任何機能較為可惜，建議應提高綠化面積部分的實用性，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

2. 附議王小璘委員的建議，如有地下開挖的可能性，應將停車採地下化方式處理，請設計單位參考。

3. 在綠化方面兩案皆採用許多灌木叢，但因灌木具有阻隔效果，容易阻隔居民地面上之活動空間，而喬木則提供較大綠蔭可供居民於樹下活動，建議喬木灌木應有適當之搭配，以實際使用者之活動行為作為規劃之考量，請設計單位參考。

4. 附議王小璘委員的建議，法院的法制廣場廊道確實阻隔了兩邊的開放空間，使得與地檢署的呼應性減弱，建議設計單位可考量其他設計手法達到所需的目的，又不影響整體的開放空間，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

（四）郭委員敏能

1. 以現在高雄美術館周邊環境為例，基地退縮範圍內需有一部分供作公共人行步道系統使用，並串聯不同基地，以達到步道系統的連續性。建議本案基地鄰近經武路及橋新三路的步道系統，應加強步道鋪面連續性的規劃設計，避免過多車道出入口的阻斷。

2. 經武路屬30米計畫道路，現有公共人行步道僅2.75公尺對環境整體比例而言步道系統過於窄小，建議設計單位應加強該路段退縮地之人行步道系統的寬度，另公共建築退縮地的人行步道系統具有示範的作用，亦影響周圍基地開發時步道系統的配合，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並配合圖面說明。

3. 在城市重要的端景或路段，植栽部分應配合規劃，共同塑造林蔭系統整體感，本路段現有公共植栽部分已規劃設計，設計單位是否有配合該規劃內容，請補充說明。

（五）曾委員憲嫻

1. 經武路的現有規劃設計上，因地檢署辦公廳舍於報告書中表示希望塑造林蔭大道的意象，但法院部分並沒有相關配合的措施，使得林蔭大道軸線意象較為薄弱，雖然30米計畫道路塑造林蔭大道有一定的困難性，但塑造軸線的想法很值得發展，建議兩案應就經武路軸線規劃上進行討論以達到共識，請設計單位配合。

2. 開放空間中的公共設施物以及設備裝置建議應事先規劃，例如能源供應中心所衍生出的公共設施物、設備裝置等，通過基地時的固定或附加方式應請相關單位事先規劃以納入基地設計規劃中，避免原有基地創造的美好環境，因公共設施物及設備的經過而破壞。

3. 建築量體的配置序列，建議應採用人體尺度的介面高度，由經武路為軸線透過設計手法將兩側建築量體的呼應性整體考慮，法院雖原則上通過，但地檢署仍可透過設計手法或建築量體的調動來創造兩邊的呼應性，請設計單位參考。

4. 附議王小璘委員的建議，開放空間系統的元素，例如佈告欄（多媒體電子佈告欄）、街道傢俱、植栽及附屬設施的安排等皆會在經武路的軸線上呈現，建議兩邊設計單位應就軸線開放空間的系統加以整合與規劃，請設計單位補充。

5. 因為兩案的外部空間都有跨街廓的情況，但在於步道或是植栽等系統皆沒有連貫性的考量，建議外部空間應有整體化的規劃設計，請設計單位參考。

（六）王委員立人：

1. 兩案在進行基地規劃時內部道路動線不應該全部外部化，應規劃適當的出入口，在橋新三路的警備車道與員工汽車出入口部分，建議應在對外道路部分統合成一處，進入基地內部後再分開，以減少對周圍環境的影響，請設計單位多加考量。

2. 兩案基地中間都夾著新中五街，由配置來考量發現將來可以在該路段營造成為有地域特色的道路成為法制小徑，提供給設計單位在此處多考量。

3. 公共建築物或公共空間僅提供民眾洽公的想法，造成公共空間似乎只是提供上下班時間使用的服務，建議應從公共空間是隨時可以使用或休憩的觀點來規劃整體環境，讓公共空間可以成為周圍居民的休憩中心。例如有些路徑若僅是提供長官車輛進出方便而設置似乎不太恰當，建議應以較大的出入口整合，讓周圍步道系統不致受到車道阻斷影響。

4. 地方法院的都市設計案經上次會議審查結果為原則性通過，但修正部分尚未經確認，建議法院設計單位仍配合考量本次審查小組所提有關法院外部空間規劃之建議。

5. 為了解兩案退縮地開放空間規劃情形，請設計單位補充可以清楚表達退縮地開放空間規劃情形之圖面；另審查小組關心的部分，包含境界線、退縮地與開放空間之關係、綠地植栽系統、人行鋪面與動線、街道傢俱與色彩、車輛進出口與外在環境的關係等等，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

6. 建築物內部空間我們在會議上不討論，但以外部空間而言，哪一部分在建築師與業主溝通裡建築師的想法是可以被尊重或協調的，以目前狀況法院與地檢署之間的廣場顯然不搭調，如門前廣場有協調的可能，建築師的決定權是否有足夠力量說服業主，或是有哪一部分是無法更動，請雙方設計單位明確表明。

7. 建議審查小組與設計單位應組成專案小組，就地檢署與法院之間的開放空間進行討論規劃細部內容，以作為設計依據。

（七）林委員麗珠：

1. 應配合都市設計規範之上位計畫，建議建築物應呼應經武路之軸線及弧形環道，調整地檢署之方位朝正北方。

2. 兩案綠地系統除生態化、公共藝術化，應納入太陽能之應用，以強化永續建築之新意象；對建築物之古典意象方面，軸線關係建議由都市設計規劃單位統一整體規劃相關細部內容；另可比照城市光廊之策略，打響高雄新市鎮知名度。

（八）主席：

1. 建議兩案應協調建築物入口退縮區的功能，共同塑造經武路的軸線意象為目標，並共同考量植栽、地坪鋪面、色彩以及街道傢俱等的配合，請兩方設計單位加強協調溝通。
2. 在外部空間的圖面上，無法了解是否有設置綠籬？如有設置必要，請設計單位應提出設置方式以及範圍，請設計單位補充。
7、 決議：

（1） 請設計單位依各委員建議重新修正都市設計圖說內容後，再提會討論。

（2） 因本案與高雄地方法院面臨的經武路係屬高雄新市鎮示範社區之主要活動軸線，對高雄新市鎮的都市意象影響頗大，建議設計單位與業務單位組成專案小組，進一步就地檢署與法院之間的開放空間作細部規劃內容的討論，作為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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